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审核

操  作  规  程
一、根据《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操作规程。

二、本规程适用于执业律师在本省范围内变更执业机构的行为。
三、律师变更执业机构需提供下列材料或证件：

1、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审核表（正反打印）；

2、原执业机构所在地的省辖市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出具的申请人不具有本规程第四条规定情形的证明；
3、与原律师事务所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

4、拟转入的律师事务所同意接收该律师的证明；

5、律师的执业经历证明材料。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不得变更执业机构：
1、律师有投诉，未处理完结的； 

2、律师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限未满的；
3、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担任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

4、律师事务所终止，在完成清算、办理注销前，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

    五、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审核表（正反打印）填写要求：“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栏由原律师事务所如实填写并加盖印章；“原所意见”栏律师事务所应填写拟变更执业机构的律师三清（档案交清、案件移交完毕、财务结清）情况并加盖印章，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应签名；“省辖市司法局意见”栏由转出地市司法局律管部门出具律师不具有本规程第四条规定的情形的证明，转入地省辖市司法局律管部门出具同意接收的意见。
六、办理程序

（一）省辖市司法局审查

1、由拟转入的律师事务所将材料提交省辖市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

2、省辖市司法局律管部门指定承办人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３、省辖市司法局律管部门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出具是否准予变更执业机构的意见，并将审查意见、申请材料于决定受理之日起20日内报送省司法厅。

（二）省司法厅审核

1、省辖市司法局律管部门工作人员携带材料，到省司法厅行政事务受理厅办理手续，填写《省司法厅机关行政管理事项办理流程表》，转律师管理处。

2、律师管理处承办人收到材料5日内进行审查，对同意变更执业机构的，出具意见；对不同意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由承办人书面说明理由。

3、转入各省辖市律师事务所执业的，由分管省辖市律管工作的副处长审签；转入厅直律师事务所执业的，由分管厅直工作的副处长审签；同一省辖市范围内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主管副处长不再审签，承办人直接办理。

（三）办理手续

准予变更的，内勤凭主管副处长或承办人签字更改数据库，办理相关手续，为律师换发律师执业证，并将有关材料存档，同时返送省辖市司法局律管部门存档。
十一、省厅集中受理申请材料的时间为每月的1—10日。
联系人：史浩洁
联系地址：郑州市桐柏路224号郑州市司法局208室

联系电话：67651178

附：河南省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审核表

河南省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审 核 表

           市（地）           县（区）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资格

证号
	

	执业

证号
	
	户  籍

所在地
	
	档案存放地
	

	毕业院校及专业
	

	现在何所工作
	

	拟转何所工作
	

	转 所 理 由
	

	执

业

简

历
	

	以上内容由律师本人填写

	职业

道德

执业

纪律

状况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年    月    日（印章）

	原所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印章）

	转出省辖市司法局意见
	年  月  日（印章）

	拟转入所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印章）

	县市区司法局意见
	年  月  日（印章）

	转入市司法局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印章）

	省司法厅审核意见
	                                                 年  月  日（章）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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